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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电力市场零售服务合同 
 

 

 

甲方（委托方）名称：桂林市人民医院 

地址：广西桂林市文明路 12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0300498668197M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及电话：              

乙方（受托方）名称：广西能弘配售电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百色市右江区银海路6号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00MA5QKKA58J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及电话：高鑫、17772001777 



甲、乙双方根据政府电力改革相关规定，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开展电力交易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现就乙方为甲方进行电力交易服务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委托交易周期 

 2026 年 4月 29 日至 2027 年 4 月 28  日止。 

二、委托交易方式 

甲乙双方约定，由乙方代理甲方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采购委托周期内需求电量。 

三、交易电量、电价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由乙方通过广西电力交易中心组织的市场化交易为甲方采购零售服务

期限内合同电量，并由广西电力交易中心按照双方在南方区域电力交易平台（广西）上确认的零售

合同开展零售结算。月度结算时，如双方对结算依据存在异议，按照《广西电力市场交易零售结算

管理办法》执行。 

2.本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均为平段价格，甲方的尖峰段、峰段、谷段结算价格根据双方约定的

交易价格，按照政府相关文件的价格机制形成。甲方输配电价、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辅助服务费用、

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基本电价和市场损益分摊或分享等按照价格主管部门下发的价

格文件执行。本合同所指的价格均含税。若国家税率调整，本合同含税电价保持不变。甲方如需变

更结算账户名称及账号，应提前 30 个自然日以书面形式正式通知乙方。若因甲方未履行前述通知义

务导致本协议无法正常履行，则视同违约。 

（一）合同电量 

甲方委托乙方采购符合条件要求的电量。双方约定，零售服务期限内甲方交易电量为约 1700万

千瓦时，各月电量以双方在南方区域电力交易平台（广西）申报确认的甲方月度用电需求为准。 

（二）交易电价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交易单元的常规电能量交易电价根据实际用电量开展结算，按固定价格模

式确定合作。 

2.双方约定，电能量价格为 0.268 元/千瓦时。如遇广西电力交易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双方应本

着友好协商原则，根据最新政策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3.结算要求： 

（1）代购电费采用单价报价形式，结算时原则上不作调整及增减。合同履行期间，若有新政策

或新价格时，结算价格就低不就高。即：如南方区域电力交易平台（广西）平均电价低于中标单价，

按南方区域电力交易平台（广西）均价计取；如南方区域电力交易平台（广西）平均电价高于中标

单价，按中标单价计取。 



（2）本项目服务期内具体结算金额以甲方实际购电量为准，实际结算金额=代理购电中标单价

×甲方实际购电量。 

（三）偏差考核 

甲方月度实际用电量与月度需求电量存在偏差时，乙方通过自身偏差平衡能力为甲方进行全电

量结算，若经乙方平衡后仍产生偏差考核，则相关考核由乙方 100%自行承担。 

四、如甲乙双方有绿电合作需求： 

双方一致同意甲方交易单元的绿色电力电能量价格按甲乙双方已生效的广西电力市场零售服务

合同对应月份交易电价进行结算。对于乙方当月购买到的绿证，甲方同意与乙方代理的绿色电力用

户对绿证分配方式为：按实际结算电量等比例分配。 

五、服务质量及验收 

1.乙方依据招标文件要求的项目需求、乙方投标文件承诺以及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范履行合

同。乙方提供的服务成果达不到验收标准的，不予验收，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当予以赔偿，相

关不利后果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 

2.乙方提供的服务如果与投标文件承诺的服务不相符，甲方有权中止或终止合同。 

3.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乙方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

标准进行验收。 

4.验收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六、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采购合同规定及乙方投标文件承诺的，应按甲方的

要求并在甲方指定的期限内予以调整或整改，乙方拒绝按合同约定履行，经甲方通知后又不在规定

的时间内改正的，甲方有权中止或终止本合同。同时乙方应按照合同金额的 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并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若甲方因此已另行向其他服务商购电的，乙方应承担甲方因此

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电费价款、服务费等。 

2.乙方在履行合同时存在以下情形的，视为乙方违约，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对甲

方造成损失的赔偿相应损失。 

（1）签订合同后，乙方无不可抗力原因拒绝履行合同的； 

（2）签订合同后，乙方提供的服务存在严重错误且整改后仍不满足要求的； 

七、为确保完成甲方委托交易电量的采购及上述约定，甲方需按乙方要求配合乙方完成合同及

线上协议签订、电量申报、交易系统维护等相关操作。 

八、双方对因签署和履行本合同而获得的各项有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履行期间任意一



方知悉对方的任何文件及材料）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除广西电力交易中心和电网企业做交易、结

算需要外，未经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其他方泄露或作其他用途。双方可为履行法定义务或向

专业顾问合理披露，但需确保保密义务的延续。 

九、除本协议约定的电能量中长期交易合作外，甲、乙双方如果另行需求侧响应，应根据对应

的交易规则按需要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十、因政府主管部门及广西电力交易中心要求该合同周期内合作双方须在南方区域电力交易平

台（广西）进行线上合同的签订，甲、乙双方应依据本协议条款匹配线上相应的合同条款及时完成

线上签约工作，若本协议主要条款与线上合同主要条款内容存在不一致时，则以甲、乙双方签订的

线上合同条款约定为准，甲、乙双方也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予以明确。 

十一、如国家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政府有关部门、监管机构出台有关规定、规则发生变化，

导致合同无法执行或核心条款无法执行时，合同双方同意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规则予以调整和

修改，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二、若政府主管部门或交易中心出台统一的零售侧协议模板，按相关规定执行。若政府主管

部门或交易中心出台相关交易服务费等收费标准，交易服务费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各自应该承担的

部分。 

十三、本合同履约期满，甲乙双方协商续签订新的《购售电合同》或签订延续补充《购售电合

同》协议，任何一方拟不续约的，应至少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方可终止合作，否则视同违约。 

十四、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依本合同原则，友好协商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

向甲方所在地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五、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甲乙双方另行商议并签订补充协议，签订的补

充协议报桂林市财政局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六、本合同一式伍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持肆份，乙方持壹份，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

盖章后生效。 

 

甲方：桂林市人民医院                                乙方：广西能弘配售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 

 

 

盖章日期：2026 年 4月 29 日                            盖章日期：2026 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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